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赣学位办〔2023〕12号

关于做好2023年全省普通高等学校学士学位
授权审核工作的通知

各有关高校：

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《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管理办法》

和江西省学位委员会《江西省学士学位授权审核实施细则》

《江西省本科层次职业学校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审核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》等文件精神，为规范学位授权与授予，保证高校人

才培养和学士学位授予质量，现就做好 2023 年全省普通高校学

士学位授权审核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新增学士学位授予单位审核

（一）审核对象

经教育部批准设置、符合《江西省学士学位授予单位审核

标准》的普通高等学校（含独立学院、本科层次职业学校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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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招收首批本科生的当年 12 月底之前，向省政府学位委员会提

出学士学位授予单位授权申请。

（二）审核程序

1.学校申请：学校向省政府学位委员会办公室（以下简称

省学位办）提交申请新增为学士学位授予单位的申请报告、《江

西省新增学士学位授权单位简况表》及公示材料、有关教学文

件和学位工作的各项管理制度（含招生简章、培养方案、拟实

施的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）以及本科专业批准文件复印件等

相关材料。

2.专家审核：省学位办组织专家到学校实地考察，对申请

新增为学士学位授予单位评审的主要内容包括：办学方向、师

资建设、基础条件、管理体系等方面。其新增学士学位授权专

业审核一并进行。

3.结果公布：省学位办对专家评议结果报审后进行公布。

二、新增学士学位授权专业审核

（一）审核对象

经教育部批准或备案的新增本科专业和经教育部同意调整

学位授予门类的本科专业，学士学位授予单位在本专业招收首

批本科生的当年 12 月底前（调整学位授予门类的本科专业以调

整后的门类招收首批本科生的当年 12 月底前），向省学位委员

会提出学士学位授予专业授权申请。

（二）审核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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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学校申请：学校向省学位办提交申请新增为学士学位授

予专业的申请报告、《江西省新增学士学位授权专业简况表》及

公示材料、有关教学文件和学位工作的各项管理制度（含招生

简章、培养方案、拟实施的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）以及本科

专业批准文件复印件等相关材料。

2.专家审核：省学位办组织专家进行会议评审和到学校实

地考察。对申请增列为学士学位授予专业评审的主要内容包括：

专业定位、师资建设、教学资源及利用、培养方案与课程设置、

培养规范及管理、质量保障等方面。

3.结果公布：省学位办对专家评议结果报审后进行公布。

三、自主审核办法

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高等学校，由学校自主开展有关本

科专业学士学位授权审核工作。学校应按照专业分别组织专家

采取实地考察的方式进行评议，专家组应由相关专业具有高级

职称的校外专家组成，每个专家组成员 5-7 人。经专家组评议

通过、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、学校党委常委会会议研

究同意并公示无异议后，将自主审核情况报告、《江西省新增学

士学位授权专业简况表》《江西省学士学位授权专业自主审核结

果汇总表》等报省学位办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1.各高校要高度重视学士学位授权审核工作，规范管理，

提高学士学位授予质量。省政府学位委员会将对新增的学士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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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授予单位在完成首次学位授予后进行质量评估，对学士学位

授予单位和授权专业进行不定期质量抽检。对存在质量问题的

学士学位授予单位或授权专业，采取工作约谈、停止招生、撤

销授权等措施。

2.各学校要实事求是填报相关数据、提交相关材料，对弄

虚作假的实行“一票否决”，取消申请资格。

3.请各有关学校于2023年12月20日前将申报材料纸质版报

省学位办，申报材料电子版和扫描件、专业批准（备案）文件

扫描件发送至省学位办邮箱，材料电子版统一放在以“学校代

码_学校名”命名的文件夹根目录下，文件命名规则为“学校代

码_学校全称_附件名称”。

（联系人：谢莲花，电话：0791-86765283，邮箱：

xwb@jxedu.gov.cn）

附件：1.江西省学士学位授权专业自主审核结果汇总表

2.江西省新增学士学位授予专业汇总表

江西省人民政府学位委员会办公室

2023年10月23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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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江西省学士学位授权专业自主审核结果汇总表

学校（公章）：

序号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
学位授予

门类

专业设置
审批时间

专业设置
审批文号

首次招生时间 修业年限

联系人： 电子邮箱： 办公电话： 手 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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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江西省新增学士学位授予专业汇总表
学校（公章）：

序号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
学位授予

门类

专业设置
审批时间

专业设置
审批文号

首次招生时间 修业年限

联系人： 电子邮箱： 办公电话： 手 机：



江西省人民政府学位委员会办公室 2023年10月23日印发


